
第七章 線路補助費 

第六十六條 用戶申請新設、增設或變更用電，其線路補助費之計收，依本章規定

辦理。 

前項因用戶申請而由本公司設置之供電線路及有關設備，所有權屬於

本公司，由本公司負責維護。 

第六十七條  用戶申請新（增）設經常用電，其線路補助費應依下列方式計收。 

一、擴建補助費： 

(一)電燈（含表燈及路燈以外之包燈）用戶：依照申請用電戶數，

按核定之擴建補助費單價（如附表一）計收。 

(二)電力及綜合用戶：依照用戶申請用電契約容量瓩數，按核定

之擴建補助費單價（如附表一）計收。 

二、新建補助費： 

新（添）建線路長度（不論架空線路或地下管線）自電源端計，

超出五千公尺者，超出部分依架空線路或地下管線長度，分別按

核定之新建補助費單價（如附表二）計收。 

三、新（添）建線路長度之計算 

(一)低壓或高壓供電 

自責任分界點起向電源端計，以距用戶最近供電無困難之電

源為原則，如因本公司系統上或技術上需要，改由較遠之線

路引接時，則由本公司自行施工，但仍按前述以最近之引接

點計算，惟路燈線、已設計拆除之線路、擬拆除之臨時線路

及用戶設置之配電場所之低壓線不得視為最近電源。架空線

路與地下管線分別按下列方式計算： 

1.架空線路：以新建線路長度計算，不考慮添建、用線規範、

改裝或預留線路等因素。 

2.地下管線：以新、添建管線長度按低壓、高壓供電方式分

別列計。不考慮用線規範、改裝或預留線路等因素。 

(二)特高壓供電： 

以新、添建線路長度計算，自責任分界點起向電源端計至供電

無困難之電源為原則，不考慮用線規範、改裝等因素。 

四、依第十七條第三款第五目規定，應以兩回線經常供電者，其中新

（添）建線路合計長度之半數視為經常線路按新設標準計收，另

半數視為備用線路按第七十二條備用電力計收線路補助費 

五、依第十七條第三款第六目規定，以多回路供電者，以新（添）建

線路合計長度除以回路數之商數，視為備用線路按第七十二條備

用電力計收，其餘線路長度，按新設標準計收線路補助費。 

六、特殊供電設備裝置之計算 



為應用戶特殊用電需要或地方政府要求，必須裝置超出一般設計

標準之供電設備時，由用戶負擔該超出之實耗工程費。 

第六十八條 低壓和高壓用電，在本公司劃定之地下配電區域內，以地下管線供電

(臨時用電除外），非劃定為地下配電區域，以架空線路供電為原則。 

特高壓用電以架空線路供電為原則，惟因技術上需要，須以地下管線

供電時，得由用戶選擇自備或依計費線路長度按核定新建補助費單價

（如附表二）計收新建補助費。 

第六十九條  凡下列工程以實耗工程費為基準計收費用。 

一、配合政府政策開發或更新之新市鎮、社區、工商業區等之整體規

劃工程，依第七十一條規定計收。 

二、農村電化工程，照實耗工程費依分攤百分比計收。 

三、包用電力，照實耗工程費全額計收。 

前項所稱實耗工程費，係指(一)裝設材料費（不包含拆除留用材料），

(二)工資（包括拆除工資），(三)旅費，(四)運雜費，(五)道路修復

費，(六)施工補償費及與工程直接有關之費用，上述六項之和減去拆

回器材價值後之差額。 

第 七十 條  臨時用電線路補助費按下列標準計收： 

一、用電期間在一個月以內者，依所計得工程費總額計收百分之二十。 

二、用電期間超過一個月者，除依前款標準計收外，並就超過一個月

之月數，每月依所需工程費總額加收百分之十，但最高以收足百

分之七十為原則。 

三、用戶自備器材時，其裝拆工資及旅費應一次計收。 

前項工程費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低壓和高壓供電 

1.依新（添、改）建線路長度按核定之臨時用電線路工程費

單價（如附表三）計算。 

2.如須裝設變壓器等工程，另按核定之臨時用電裝設變壓器

工程費單價（如附表四）計算。 

3.無須任何新（添、改）建工程即可接電者按接電工什費（如

附表三）計算。 

(二)特高壓供電 

依新（添、改）建線路長度按核定之臨時用電線路工程費單

價（如附表三）計算。 

第七十一條 配合政府政策開發或更新之新市鎮、社區、工商業區等，其用電整體

規劃工程，除所需新建之變電所及其引接之輸電線路工程費總額由本

公司投資外，依下列標準計收線路補助費： 

一、架空供電： 

(一)整體規劃之輸電線、配電線路高壓幹線工程費總額之二分之



一，由開發單位負擔，二分之一由本公司投資。 

(二)其餘輸電線路、高壓分支線、低壓線及接戶線等，均由申請

用電用戶依本章有關規定，繳納線路補助費。 

二、地下供電： 

(一)整體規劃之管道土木工程費用總額之二分之一，由開發單位

負擔，其餘二分之一及其電氣工程費用，由本公司投資。 

(二)區內用戶申請用電，按一般新設標準計收線路補助費，惟區

內預埋空管之穿線，不計新（添）建線路長度。 

第七十二條  用戶申請備用電力應按下列規定計收線路補助費： 

一、自備發電機或由經常用電不同之變電所供電之備用電力，依新

（添、改）建線路長度按核定之備用電力工程費單價（如附表五），

計收新建補助費外，並應依備用電力契約容量，按經常電力擴建

補助費之五成計收擴建補助費。 

二、由經常用電同一變電所供電之備用電力，新建補助費按前款規定

計收，擴建補助費免計。 

第七十三條 既設電力或綜合用電用戶申請暫停使用部分契約容量，改按較低電壓

（高壓或低壓）供電時，除應按新設標準計收新建補助費外，並按其

申請暫停用電後之契約容量計收擴建補助費差額，惟以較低電壓供應

之電力或綜合用電，增設為較高電壓（高壓或特高壓）供應之電力或

綜合用電滿一年後再暫停使用部分契約容量，若暫停用電後之供電電

壓不低於增設前之供電電壓時，其契約容量未超出原增設前用電契約

容量部分，免計收擴建補助費差額。 

第七十四條 用戶申請分戶時，分戶部分之新建補助費按新設標準計算，擴建補助

費依下列原則計收： 

一、表燈或包燈（路燈除外）用電用戶：按新設用電標準計收。 

二、電力或綜合用電用戶： 

(一)原用戶分出相同電壓之用戶：免予計收。 

(二)原較高電壓用戶分出之較低電壓用戶：按分戶後較低電壓用

戶之契約容量計收擴建補助費之差額。惟合於第七十三條後

段規定之特高壓與高壓用戶，其辦理分出之較低電壓用戶，

免計擴建補助費差額。 

(三)分出部分為表燈用戶：按分出表燈戶數依新設標準計收擴建

補助費，如被分戶用戶所減少之契約容量已計收擴建補助費

金額大於此項線路補助費時，則免予計收。 

第七十五條 用戶申請變更責任分界點、接戶點或拆裝接戶線者，所需工程除符合

免費遷移者或因本公司技術上需要者外，按下列方式計收線路補助費： 

一、低壓和高壓用電 

(一)僅需接戶線工程時：計收接戶線變更工程費（如附表六）。 



(二)需接戶線以上工程時：依新（添、改）建線路長度按核定之

變更責任分界點外線工程費單價（如附表五）計收，惟計得

之金額大於按新設計收標準時，按新設標準計收；低於接戶

線變更工程費時，按接戶線變更工程費計收。 

二、特高壓用電 

依新（添、改）建線路長度按核定之變更責任分界點外線工程費

單價（如附表五）計收，惟計得之金額大於按新設計收標準時，

按新設標準計收。 

第七十六條 電力或綜合用戶申請遷移全部或一部分用電設備時，線路補助費應按

下列方式計收： 

一、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按第七十五條規定計收費用。惟所計得線

路補助費大於新設標準時，按新設標準計收。無須任何工程者，

免計費用。 

(一)新址由同一變電所供電。 

(二)特定工業區內電力用電之遷移，須持有主管機關核准遷移文

件。 

(三)同一公司或機構之兩廠均為特高壓供電，遷移其間電力用電

設備（該項遷移電力設備，在一年內不得申請遷回原址用

電）。 

(四)經政府輔導遷廠，須持有主管機關核發輔導遷廠證明文件。 

(五)經政府依獎勵投資條例專案核准合併，須持有主管機關核發

合併證明文件。 

二、不符合上項條件者：按新設標準計收。 

第七十七條  路燈用電之線路補助費按附表七標準計收。 

第七十八條 暫停用電（含暫停部分契約容量用電）後，於二年內申請恢復供電時，

依下列方式計收復電費： 

一、復電費包括接電費及供電設備維持費。 

(一)接電費：按附表八單價計收（以R表示），惟暫停部分契約

容量用電之復電，免予計收接電費。 

(二)供電設備維持費：表燈非時間電價用電依每戶，表燈時間電

價及電力、綜合用電依申請復電契約容量瓩數（以Q表示），

按附表十單價（以M表示）及停用期間（以N表示全月停用之

月數，以D表示未滿一個月之停用日數）計收。 

二、計算公式：應收復電費（以S表示）=R+M×(N+D/30)×Q 

三、依上述計得之復電費如大於按新設標準計收之線路補助費時，按

新設標準計收。 

暫停用電超過二年，申請重新用電時，按新設標準計收線路補助費。 

第七十八條之一 終止契約（第十一條第一款之終止契約除外）後，於二年內申請恢復



供電時，依下列方式計收復電費及新建補助費： 

一、復電費包括接電費及供電設備維持費。 

(一)接電費：按附表九單價計收（以R表示）。 

(二)供電設備維持費：表燈非時間電價用電依每戶，表燈時間電

價及電力、綜合用電依申請復電契約容量瓩數（以Q表示），

按附表十單價（以M表示）及停用期間（以N表示全月停用之

月數，以D表示未滿一個月之停用日數）計收。 

二、新建補助費：依所需新建線路，按第七十五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計

收（以C表示）。 

三、計算公式： 

應收費用總和（以T表示）=R+M×(N+D/30)×Q+C 
四、依上述計得之應收費用總和如大於按新設標準計收之線路補助費

時，按新設標準計收。   

終止契約超過二年，申請重新用電時，按新設標準計收線路補助費。 

第七十八條之二 用戶之用電因有本規則第十一條（第一款情形除外）或第四十條所列

之情形，經本公司停電而於終止契約前照章申請復電者，按附表九計

收接電費。 

第七十九條 線路補助費經本公司通知用戶後，繳費有效期間為一個月，逾期如遇

單價或工料價格變更時，應照新價重新核算。 

第 八十 條  用戶繳付線路補助費後，該工程設計有變更時，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因本公司之原因而需變更時，其原繳補助費超過變更後應繳之補

助費時，本公司應將超過部分退還；其原繳補助費少於變更後應

繳之補助費時，無需補收。 

二、非本公司之原因而變更時，依下列公式計算，其算定之數值為正

數者，得就其數值向原用戶補收，其算定數值為負數者，應就其

數額退還予原用戶。 

應補收（或退還）線路補助費＝變更設計後應收之線路補助費＋

原設計已竣工須變更部分之裝設及拆除所需工什費－原設計已

收之線路補助費。 

第八十一條  用戶繳付線路補助費後，取消申請，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經常用電： 

(一)復電費、接電工什費、接戶線工程費等概予退還。 

(二)依擴建補助費及新建補助費計收之費用： 

1.工程尚未施工，扣除已繳費用之一成，其餘退還。 

2.工程已施工，扣除已繳費用之五成，其餘退還。 

(三)依實耗工程費計收之費用： 

1.工程尚未施工，扣除已繳費用之一成，其餘退還。 

2.工程已施工但尚未完成：退還半數。 



3.工程已完工：不予退還。 

二、臨時用電： 

(一)工程尚未施工：扣除該線路工程費之百分之十，其餘退還。 

(二)工程已施工但尚未完成：扣除該線路工程費之百分之十五，

其餘退還。 

(三)工程已完工：扣除該線路工程費之百分之二十，其餘退還。 



 


